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铜梁县科技计划项目

合　同　书
项目名称:
承担单位 :                 (签章)
项目负责人:

联系电话:

起止年限：20 年  月 至 20  年  月
铜梁县科学技术委员会

二ΟΟ八年六月制
填  写  说  明

1、本合同书系铜梁县科委为各类县级科技计划项目而编制，合同书甲方为铜梁县科委，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，丙方为项目的组织部门。

2、本合同书一式四份，由铜梁县科委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，铜梁县科委二份；项目承担单位一份；项目组织部门一份。

3、本合同书是项目经费拨付和检查、评估、总结、验收的依据。合同书的内容必须与《铜梁县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申请书》填报内容相一致。

4、本合同书填写要求字迹清晰，用计算机打印填报（A4纸）。内容应简明扼要，主要技术和经济指标应量化。

5、项目编号由铜梁县科委统一填写。

一、项目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

（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，研究的创新点和内容等）

	 


二、项目的考核内容与指标
1、 主要技术指标：包括形成的专利、标准（技术标准、企业标准）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装置、论文专著等成果、指标及其水平等。
	


2、主要经济指标：包括技术及产品应用所形成的市场规模、效益等。 

	


三、项目实施的年度计划及目标

	年度
	实施计划
	实现的技术和经济指标

	年
	
	

	年
	
	

	年
	
	


四、项目的承担单位、合作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

	项目承担单位（签章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主要合作单位（签章）：



	项目负责人
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职  称
	职  务
	专业方向
	所在单位
	项目中分工
	为本项目工作总量（月）
	签名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主要研究人员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五、项目的经费预算(单位：万元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经费来源预算
	经费支出预算

	科目
	预算数
	科目
	预算数
	其中：县科技计划拨款部分

	区县科委拨款
	
	1、设备费
	
	

	行业主管部门拨款
	
	2、材料费
	
	

	单位自筹
	
	3、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
	其他资金
	
	4、燃料动力费
	
	

	
	
	5、差旅费
	
	

	
	
	6、会议费
	
	

	
	
	７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
	
	８、劳务费
	
	

	
	
	９、专家咨询费
	
	

	来源预算

合计
	
	支出预算

合计
	
	

	县科技计划

预算拨款
	年度
	20   年
	20   年
	20 年
	合计

	
	经费
	
	
	
	


六、其它（指其它特殊约定，没有填“无” ）
七、合同书签订各方
甲方：铜梁县科委代表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

            项目管理人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单位签章）     

二00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单位负责人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帐 户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签章）
二00   年    月    日
丙方：乙方主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单 位 负　责　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二00   年    月    日

八、共同条款

1、甲方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。

2、乙方必须接受甲方对项目进度及经费使用的监督和检查，并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供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，逾期不报，甲方有权暂停资助。

3、乙方因某种原因（如：与合同书研究内容有出入、挪用经费、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等）致使计划无法执行，而要求中止合同，应视不同情况，部分或全部退还所拨经费；如乙方没有提出中止合同的要求，甲方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中止合同的处理意见，甲方有权延期或停止资助，甚至收回全部经费。

4、若项目的组织部门或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区县（市）科委，承诺项目实施需要的组织协调、配套资金等条件，须作为合同书中的丙方加盖公章，并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有关问题。

5、项目执行过程中，由于乙方的原因（如开始时预计不足，工艺技术方案有修改等）造成的经费超支，由乙方自行解决。

6、如合同书没作约定，成果归乙方所有，但成果转让、产业化必须优先在铜梁县进行。乙方申报成果、专利、发表论文时需注明由铜梁县科委资助字样。乙方因实施本项目而引起的各种知识产权纠纷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
7、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，加强安全管理，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，并对科研安全负全部责任。

8、项目完成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提出结题申请，并根据甲方要求进行项目验收。验收通过后，该项目才能作为正式完成。   
